[附件3]
武汉建筑装饰行业优秀项目经理（管理者）评选办法
 
第一条 为促进建筑装饰行业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提高工作能力，做到以文明安全施工为保证，以工程质量为重点，以成本控制为中心，以履行合同为原则，以用户满意为宗旨，制定本办法。 
第二条 武汉建筑装饰行业优秀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是武汉建筑装饰协会授予行业各类工程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的最高荣誉。  
第三条 评选范围
持有国家、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等颁发的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证书，从事建筑装饰（含幕墙、门窗）、线路、管道、供暖、空调、新风安装等工程施工管理，且所在企业为武汉建筑装饰协会会员单位的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，均可申请参加评选。
第四条 评选条件
1、遵纪守法，廉洁奉公，群众拥护。
2、认真履行项目承包合同，完工交验项目的质量、安全、工期得到有关部门和客户认可。
3、加强项目管理，严格成本核算，工程成本控制在预期指标范围以内。
4、注重环保节能，积极应用四新（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），取得一定成效。
5、做到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，负责的项目无质量安全事故。
第五条 评选程序
1、符合评选范围和条件的自愿进行申报。
2、协会“创先争优”评审委进行评选，并公示后确定。
第六条 申报资料(均可采用电子版）
1、官网填报《武汉建筑装饰行业优秀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申报表》,加盖公章。
2、企业对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在项目管理、工程质量、安全、成本、工期及客户满意度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文字材料；
3、申报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当年负责施工的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，施工合同，以及同所在企业法人签订的责任书；
4、申报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当年负责施工（至少一项工程）的项目竣工验收单；
5、业主或客户对申报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的关于合同履行、工程质量、提供服务等方面的评价。
第七条 宣传鼓励
被评为武汉建筑装饰行业优秀建造师（项目经理）者，由武汉建筑装饰协会颁发证书，并在协会媒体上进行宣传报道。
第八条 不得采取欺骗、隐瞒事实等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，否则取消其荣誉，收回证书并给予通报。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武汉建筑装饰协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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